
2015年重庆市普通高校“专升本”工作实施方案
为了满足优秀普通高职（专科）学生接受普通本科教育诉求，激发高职（专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促进良好学风校风形成，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和我市有关政策规定，按照“标准明确、条件公开、程序规范、阳光操作”的要求，制定如下工作实施方案：
一、选拔对象
我市普通高校在校在读的具有高职（专科）正式学籍的2015届毕业班学生（含“3+2”和“5年一贯制”毕业班学生）。
重庆籍生源在市内外高校普通高职（专科）毕业学历应征入伍于2014年退役，并在本市民政部门备案的退役士兵。
我市高校市外生源普通高职（专科）学历退役士兵，如需入读普通本科的，回生源地按相关规定参加生源地普通“专升本”考核选拔。
二、选拔学校
（一）选拔学校为我市具有普通高等教育任务的本科院校。独立学院、“985工程”学校不接收普通“专升本”学生。
（二）西南大学作为“211工程”学校，原则上不接收普通“专升本”学生，但考虑到全市和该校部分专业的特殊性，继续保留其接收普通“专升本”学生资格，主要接收农科类二本专业对应的相应高职（专科）“专升本”学生。为平稳过渡，继续保留应用本科（三本批次）接收相应高职（专科）“专升本”学生资格。
（三）从2014年起，全市一本批次专业原则上不再接收普通“专升本”学生，但考虑到临床医学专业的特殊性，为平稳过渡，重庆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一本批次）2015年和2016年继续接收普通“专升本”学生，但名额应缩减，且校内校外标准统一，全市拉通使用。自2017年起，重医大临床医学专业（一本批次）不再接收普通“专升本”学生。
（四）根据我委相关文件精神，经审核，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和重庆人文科技学院自2015年起具备独立接收普通“专升本”学生资格。
三、资格条件
参与选拔的2015届毕业班学生同时具备下列（一）、（二）、（四）、（五）款要求的，即具备报考资格；同时达到下列全部要求的，即具备被选拔资格。
2014年重庆籍市内外高校普通高职（专科）学历（已获得专科毕业证书）退役士兵应在市民政部门备案，且达到下列第（四）、（五）款要求，即具备报考和选拔资格。
（一）在校期间表现良好。若受过处分，但其处分影响期已过，并已被学校正式书面解除。
（二）成绩较好。若考试考查课有重修或补考记录的，其重修或补考课程成绩应全部合格。
（三）能正常完成高职（专科）学业，并按时获得专科毕业证书和通过毕业离校审查。
（四）身心健康，符合有关专业体检要求。
（五）自愿申请。  
四、考试科目和成绩计算
（一）全市统考三门，每门按120分计入总成绩。文科统考科目为：大学英语、计算机基础和大学语文；理科统考科目为：大学英语、计算机基础和高等数学。小语种类考生不考大学英语，只考统考中的其他两门。今年全市统考科目考试大纲与2014年相同。
（二）文、理科按所学高职（专科）专业的性质确定。文、理科兼容的专业由推荐学校确定（同校同专业学生，其考试科目应相同）。考生参加考试的类别作为参加选拔和录取类别的依据。
（三）选拔学校应加强对拟接收学生技术技能和综合素质考核考查，考核考查结果可计入总成绩，但其最高比例不超过30%，作为录取依据。具体的考核考查办法和其结果是否计入总成绩及占比由选拔学校规定，并在学校的实施方案中明确和对外公布。
（四）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学校备案的高职（专科）学生应征入伍并荣立三等功及以上奖励的退役士兵，可免试参加普通“专升本”选拔。对符合条件的，本科院校的学生原则上升本校相应年级专业本科班，高职（专科）学校的学生升市属本科院校的相应年级专业本科班。
（五）根据《重庆市高等职业教育学生职业技能竞赛奖励办法》（渝教高〔2009〕77号）精神，高职（专科）毕业班学生在校期间获得教育部等部委组织实施的国家技能竞赛二等奖及以上者，符合“专升本”报名条件，经本人申请，学校审查，我委审核，可免试“专升本”，本科院校学生原则上升本校相应年级、相应专业的本科班，高职（专科）学校的学生升市属本科院校相应年级、相应专业的本科班。
（六）符合上述（四）、（五）项规定的学生，除不参加“专升本”考试环节外，其他程序和环节的要求均按本文件规定执行。除此之外，其他所有参加“专升本”选拔的学生都要按规定参加全市统一组织的考试。
五、统考科目命题和考试组织

自2015年起，全市普通“专升本”考试的报名、命题、考试组织、阅卷和成绩公布等，由市教育考试院组织实施。收费从2016年起交由市教育考试院组织实施。
六、选拔比例和计划申报与下达
（一）2015届在校在读的普通专科毕业班学生“专升本”的选拔比例为全市高职（专科）应届毕业生人数的5%，纳入2015年国家下达我市本科计划总数内作结构性安排，并纳入相关高校原始计划与放量计划总量中作结构性安排，对接收普通“专升本”学生的学校，在安排计划时予以倾斜。重庆籍普通专科学历退役士兵参加普通“专升本”的招生计划，在国家核定的我市高校年度本科事业招生计划规模内单列，一般不超过上一年我市具有普通专科学历退役士兵人数的30%。相关高校在申报普通“专升本”计划时，对此类学生的计划单列应予申报，由我委根据情况调节或指定相关高校增补单列计划。
（二）选拔计划由选拔学校根据本校的办学条件、专业布局和发展规划等综合考虑，分专业和专业性质（应本或普本）申报。学校申报计划时，不受本校应届普通专科毕业生5%的限制，但一般不宜过高或过低。对招收普通高职（专科）毕业学历退役士兵的计划单列。为维护计划管理的严肃性，学校申报计划时务必综合考虑并坚持谨慎原则，要尽量克服大比例调整计划的行为。我委根据各校的申报计划及其办学条件、教学质量、就业状况和全市的整体情况等因素，综合审查和全市总体平衡后，以正式文件下达。
（三）选拔学校所有拟接收普通“专升本”学生的本科专业原则上均要面向全市相应高校相关专业年级的高职（专科）学生，实行统一考核考查，择优选拔。确因特殊情况，不能面向全市选拔的，应在实施方案中明确标注，并书面报告我委，经我委同意后实施。
七、报名和志愿填报
（一）市内高校2015届高职（专科）毕业班学生在所在学校报名；重庆籍市内高校普通专科学历退役士兵凭本人身份证、普通高职（专科）毕业证和士兵退役证在原毕业学校报名；重庆籍市外高校普通专科学历退役士兵凭本人身份证、普通高职（专科）毕业证和士兵退役证在市教育考试院报名（市教育考试院1012室，联系人：黎老师，联系电话：67860827）；报名资格审查和填报相关表格及信息由接受报名的学校或机构负责。今年仍实行书面方式报名。
（二）考生志愿的填报和推荐工作在全市最低控制分数线和考生成绩公布后进行，由学生报名所在学校或机构组织实施，相应选拔学校可给予指导。
（三）达到全市相应最低控制分数线的学生可在公布的全市高校拟接收普通“专升本”学生的对口或相近本科专业中填报两个志愿，并明确是否服从调配（详见申请推荐及考试报名表）。
（四）对于无对口或相近本科专业的高职（专科）专业，暂不开展普通“专升本”工作。学生报名时，所在学校和考生务必了解相关学校是否有对口或相近的拟接收普通“专升本”学生的本科专业，如果没有，不要报名参考。
八、考试组织及划线
（一）全市统一考试由市教育考试院按照相对集中和就近原则设置考点和组织实施。
（二）市教委根据全市统考成绩，结合选拔比例及计划，按普通文科类、普通理科类划定并公布全市最低控制分数线，其中，英语类、计算机类、艺术和体育类分别划线。非英语（小语种）类单独划线。普通高职（专科）学历退役士兵根据单列计划，按一定比例单独划定相关类别的全市最低控制分数线。
（三）全市最低控制分数线公布后，及时发布考生成绩。只有达到全市统考成绩相应最低控制分数线的学生，才能填报志愿和参加选拔学校组织实施的考核考查。拟录取第二志愿及调剂专业学生的学校，原则上直接使用被选拔学生已参加的相应接收学校的考核考查成绩，情况特殊的，可另行组织考核考查。
九、预录和公示
选拔学校根据考生统考成绩、学校考核考查情况、平时成绩及表现，综合考虑，择优预录。预录时，以学生第一志愿学校为主要依据，按第一志愿专业、第二志愿专业、校内调剂专业和第二志愿学校及调剂、全市调剂的顺序，综合相关情况，择优选拔。今年预录工作方式与2014年相同，即仍按分散预录和集中预录两种方式进行，分散预录由选拔学校组织实施，集中预录主要针对全市调剂，由市教委统一组织实施。预录学生名单由选拔学校和相应推荐学校按本方案第十二条的要求，即在学校官网和主要公示栏内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
十、备案、发放录取通知书和待遇
（一）选拔学校应根据我委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将公示无异议的预录学生名单及相关材料报我委审核备案。

（二）经我委正式审核备案（以正式通知为准）后，由选拔学校填发录取通知书，并集中交送推荐学校，由推荐学校发送学生本人。严禁在我委正式审核备案前，擅自发放录取通知书或发布相关的录取信息。

（三）普通“专升本”学生不得转学，其日常管理、毕业待遇等与选拔学校相同年级、专业、性质、类别的学生相同。同时，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部长令第21号）关于“学校应当严格按照招生时确定的办学类型和学习形式，填写、颁发学历证书、学位证书”和《教育部关于当前加强高等学校学历证书规范管理的通知》（教学〔2002〕15号）的规定，选拔学校应在普通“专升本”学生学历证书上注明“在我校××专业专科起点本科学习”字样、“学习起止时间按入本科实际时间填写”，学位证书颁发按有关规定执行。选拔学校在发放录取通知书或入学须知时必须明确载明以上内容。
（四）凡有未达到资格条件或弄虚作假等违规行为的，一经发现和查实，即取消相应学生的相应资格，已入学并取得学籍的，取消其学籍，并按相关规定对当事人和有关责任人予以严肃处理，构成犯罪的交由司法部门处理。
十一、收费
“专升本”学生的收费标准严格按就读的同年级同性质同类别同本科专业学生的规定标准执行。报名考试费按渝价〔2005〕81号文件规定执行。根据相关政策规定，为平稳过渡，今年仍由市教委收取报名考试费。
十二、加强工作监督和信息公开

各高校纪检监察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本校普通“专升本”工作的全程监督。特别是要加强工作实施方案、选拔计划、志愿填报、预录等关键环节的监督。必须在本校官网和学校主要公示栏内，公示普通“专升本”工作及参与学生相关信息，主要公示本校工作实施方案、考生成绩、分数线、选拔计划及专业、预录学生名单、咨询举报方式等信息，其中预录学生名单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对群众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要及时研究和积极采纳。对学生、家长及群众的举报和反映的问题，要及时核查，经核查属实的，要坚决纠正，并对相关责任人和责任领导追究责任，严肃处理，触犯刑律的，交由司法部门处理。
十三、工作时间安排
（一）制定完善工作方案：2015年2月底、3月初；

（二）下发工作方案：2015年3月上旬；

（三）报名及资格审查：2015年3月中旬；

（四）全市统考：2015年4月中旬（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五）学校考核考查：2015年4月下旬；

（六）学校预录及公示：2015年5月上中旬；

（七）市教委审核备案：2015年5月下旬；

（八）市教委下发备案文件并结束此项工作：2015年6月上旬；

（九）学校发放录取通知书：2015年6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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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15年重庆市普通高职（专科）学生“专升本”申请推荐及考试报名表

	姓 名
	
	性 别
	
	身份证号码
	
	近期免冠二寸

彩色照片

	
	
	
	
	专升本报名号
	
	

	民 族
	
	政治面貌
	
	生 源 地
	
	

	推荐学校及专业
	
	

	第一志愿学校及专业
	
	是否服从第一志愿学校调配
	

	第二志愿学校及专业
	
	是否服从第二志愿学校和全市调配
	

	所学必修课程考试

成绩优良率(%)
	
	在校成绩

综合名次
	

	外语过级情况
	□A级     □B级
	计算机过级情况
	□Ⅰ级     □Ⅱ级

	已获取何种

职业资格证书
	
	有何特长
	

	受过何种奖励

（附相关证明材料）
	（应征入伍荣立三等功及以上者或国家技能竞赛二等奖及以上者在此特别注明）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申请人（本人）签字
	
	家长意见

及签字
	

	系（院）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推荐学校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选拔学校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1.第一、二志愿学校及专业、选拔学校意见待全市统考后填写，其他内容在报名时填写。
2.报名号按附件3的要求生成。
3.专科阶段的各科考试成绩由推荐学校出具并加盖公章，作为本表附件(普通专科学历退役士兵附本人身份证、毕业证书、退役证复印件)。
4.此表一式四份，学生本人、推荐学校、选拔学校、市教育考试院各持一份。本表在报名结束时与报名数据同时报送市教育考试院，时间及要求见附件2、3。其它的待志愿填报后报送或留存。
附件2

2015年重庆市普通高职高专学生“专升本”选拔考试报名名册

	报名号
	推荐学校
	身份证号
	姓  名
	性别
	高职（专科）专业
	专科专业类别
	科类
	年级
	学制
	备  注

	
	
	
	
	
	
	
	
	
	
	

	
	
	
	
	
	
	
	
	
	
	

	
	
	
	
	
	
	
	
	
	
	

	
	
	
	
	
	
	
	
	
	
	

	
	
	
	
	
	
	
	
	
	
	

	
	
	
	
	
	
	
	
	
	
	

	
	
	
	
	
	
	
	
	
	
	

	
	
	
	
	
	
	
	
	
	
	

	
	
	
	
	
	
	
	
	
	
	

	
	
	
	
	
	
	
	
	
	
	

	
	
	
	
	
	
	
	
	
	
	

	
	
	
	
	
	
	
	
	
	
	

	
	
	
	
	
	
	
	
	
	
	


说明：1.报名号按附件4的要求生成。
2.本表电子数据由推荐学校于3月17、18日两天集中报市教育考试院（市教育考试院1012室，联系人：黎老师，联系电话：67860827）。
附件3
2015年重庆市普通高职（专科）学生“专升本”选拔考试报名统计表

推荐学校（盖章）：                                       填表人：                    填表时间：2015年   月   日
	年级
	合计人数
	英语类专业
	计算机类专业
	艺体类专业
	普通文科类专业
	普通理工科类专业
	小语种
	备  注

	
	毕业

生数
	参考

人数
	毕业

生数
	参考

人数
	毕业

生数
	参考

人数
	毕业

生数
	参考

人数
	毕业

生数
	参考

人数
	毕业

生数
	参考

人数
	毕业

生数
	参考

人数
	荣立三等功及以上人数
	技能大赛二等奖及以上人数

	2013级

(二年制)
	
	
	
	
	
	
	
	
	
	
	
	
	
	
	
	

	2012级

(三年制)
	
	
	
	
	
	
	
	
	
	
	
	
	
	
	
	

	专科学历

退役士兵
	
	
	
	
	
	
	
	
	
	
	
	
	
	
	
	

	小计
	
	
	
	
	
	
	
	
	
	
	
	
	
	
	
	


注：本表由推荐学校填写，一式两份于3月17、18日两天集中报市教育考试院（市教育考试院1012室，联系人：黎老师，联系电话：67860827），由市教育考试院负责汇总。
附件4
2015年重庆市普通高职（专科）学生

“专升本”选拔考试报名号编排办法

说明：报名号由15位数字组成

第一、二位：年份代码（年份后两位数字，今年统一为15）

第三、四位：考生类别，在校学生LX，市内高校专科学历退役士兵LT，市外高校专科学历退役士兵WT。
第五～九位：学校代码（详见附件4），重庆籍市外高校专科学历退役士兵考生报名号中的学校代码按原专科学历毕业院校代码填写。
第十位：考生科类代码（1代表文科；2代表理工类）

第十一位：考生专业类别码（1代表英语类——即专业名称中含英语字

样的专业；2代表计算机类——即专业名称中含计算机、硬件、软件、网络、程序等字样的专业；3代表艺体类——即考生当年按艺术类或体育类专业录取所属的专业；4代表普通文科类——即除英语类、计算机类、艺体类以外的文科专业；5代表普通理工科类——即除英语类、计算机类、艺体类以外的理工科专业）

第十二～十五位：考生报名顺序号，从0001开始连续编排。

例如：报名号“15LX10631110001”代表2015年重庆医科大学在校文科英语类学生，报名顺序号为第0001号。

附件5
2015年重庆市普通“专升本”选拔考试高等学校代码表

	序号
	院校代码
	院校名称
	　
	序号
	院校代码
	院校名称

	1
	10635
	西南大学
	
	28
	13735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2
	10631
	重庆医科大学
	
	29
	13734
	重庆城市职业学院

	3
	10637
	重庆师范大学
	
	30
	13967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4
	10618
	重庆交通大学
	
	31
	14069
	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

	5
	11799
	重庆工商大学
	
	32
	14128
	重庆财经职业学院

	6
	11660
	重庆理工大学
	
	33
	14183
	重庆建筑工程职业学院

	7
	10643
	重庆三峡学院
	
	34
	14246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8
	10642
	重庆文理学院
	
	35
	14315
	重庆化工职业学院

	9
	10647
	长江师范学院
	
	36
	14316
	重庆旅游职业学院

	10
	11551
	重庆科技学院
	
	37
	14365
	重庆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11
	14388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38
	12756
	重庆传媒职业学院

	12
	13548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39
	12755
	重庆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13
	13589
	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
	
	40
	12754
	重庆海联职业技术学院

	14
	13591
	重庆工商大学派斯学院
	
	41
	12820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15
	13627
	重庆邮电大学移通学院
	
	42
	12608
	重庆工程学院

	16
	12616
	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
	
	43
	13968
	重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17
	11848
	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44
	14173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18
	14008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45
	14237
	重庆电讯职业学院

	19
	14009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46
	14238
	重庆能源职业学院

	20
	10870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47
	14267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21
	12609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48
	14366
	重庆公共运输职业学院

	22
	12215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9
	14367
	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23
	12758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50
	14368
	重庆轻工职业学院

	24
	12759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1
	14369
	重庆电信职业学院

	25
	12605
	重庆三峡职业学院
	
	52
	14370
	重庆经贸职业学院

	26
	12606
	重庆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53
	14428
	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7
	12607
	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备注：此代码表中不包括既无高职（专科）毕业生，也不接收“专升本”学生的高校。重庆籍市外高校专科学历退役士兵考生报名号中的学校代码按原专科学历毕业院校代码填写。
附件6
2015年重庆市普通高校“专升本”分校分专业选拔计划及本专科专业对照情况一览表

选拔学校（盖章）：                               


  

  填表时间：2015年   月   日

	序号
	拟选拔本科专业
	对应的高职（专科）专业
	备 注

	
	专 业 名 称
	人数（退役士兵计划单列）
	年级
	学制
	普本/应本
	类 别
	收费标准

元/年
	专业范围
	年级
	学 制
	类  别
	

	
	
	
	
	
	
	
	
	
	
	
	
	

	
	
	
	
	
	
	
	
	
	
	
	
	

	
	
	
	
	
	
	
	
	
	
	
	
	

	
	
	
	
	
	
	
	
	
	
	
	
	

	
	
	
	
	
	
	
	
	
	
	
	
	

	
	
	
	
	
	
	
	
	
	
	
	
	

	
	
	
	
	
	
	
	
	
	
	
	
	

	
	
	
	
	
	
	
	
	
	
	
	
	

	
	
	
	
	
	
	
	
	
	
	
	
	

	
	
	
	
	
	
	
	
	
	
	
	
	

	
	
	
	
	
	
	
	
	
	
	
	
	

	拟选拔本科专业共           人，其中：普本      人，应本       人


注：1．本表一式两份由选拔学校填写，于3月17、18日两天集中报送市教委学生处（在集中报送时间内，学校可直接送市教育考试院，学生处将派人到现场接收）。2．拟选拔本科专业人数，对普通专科学历退役士兵计划用（）单列，并计入总计划内；3.“年级”填入学年份的后两位，“3+2”和“5年一贯制”以转入高职专科年份为准；4.拟选拔本科专业的“学制”即为该专业的法定学制，一般为4年；5.“高职（专科）的专业范围”指专业大类或多个专业名称，应尽量宽泛，“备注”主要填写选拔本科专业的特殊要求和对高职（专科）专业有什么特别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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